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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重庆市地理国情数据

动态更新管理办法的通知

渝府办发〔2017〕10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 年 7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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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保证地理国情数据的现势性，规范地理国情监测工

作，满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按照重庆市第一次地理国情

普查的工作要求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理国情更新数据主要包括地表覆盖、地

理国情要素、地理单元等三大类数据。

第三条 全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

工协作、分级负责、共建共享”以及“谁负责普查、谁负责更新”

的原则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市规划局负责全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的统

筹、指导和监督；负责牵头制定地理国情数据更新目录和技术标准；

负责全市地理国情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更新维护，以及数据的统计

发布；负责全市遥感影像采集、处理和统筹等工作；在符合数据保

密安全的条件下，通过各类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社会服务。

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负责收集、处理和提供本行业更新

变化的专题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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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理国

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的统筹、领导与协调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牵头组织，按照地理国情

数据更新目录和标准要求采集、处理、更新和提供本行政区域内地

理国情数据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负责收集、处理和提供

本行政区域内本行业更新变化的专题数据。

第六条 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流程及要求。

（一）影像采集。市规划局应当于每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全市遥

感影像采集、数据处理和更新工作，并将采集与处理的全市遥感影

像分发至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。

其中，主城区以及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规划区范围应采集分辨率优

于 1 米的航空航天影像，其他区域应采集分辨率优于 2.5 米的卫星

影像。

（二）数据更新。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应于每年 9 月 30

日前将更新变化的行业专题数据提供至市规划局，作为地理国情数

据属性更新使用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将更

新数据报市规划局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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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入库分发。市规划局对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更新的各类数据进行整合、处理、

校核和入库，更新全市地理国情数据库，并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按

专题分发给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，按区域分发给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人民政府。

第七条 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地理国情资料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

有关单位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进行保管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违规使用涉及国家秘密地理国情信息，造成国

家秘密丢失、泄露的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八条 全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（包括全市遥感影像

采集与处理、市级地理国情数据库和市级信息系统的更新维护等）

所需费用纳入市级财政专项经费预算；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

承担的行业部门专题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所需费用纳入部门或单位

预算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承担的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采集、

区县数据库建设与维护、区县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等所需费用纳入

区县财政专项经费预算；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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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的行业部门专题数据更新工作所需费用纳入区县部门或单位预

算。

第九条 未按照要求完成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的，由市

政府督查室进行督查督办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．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内容

2．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责任分工

附件 1

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内容

一、地表覆盖

（一）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400 平方米的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

草地等 4 大类植被覆盖土地的类别、位置、范围和面积等相关属

性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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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1600 平方米的连片房屋建筑物的

空间分布范围，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5000 平方米的连片废弃房

屋建筑区，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400 平方米的多层房屋建筑和占

地面积大于等于 200 平方米的低矮独立房屋建筑的类别、位置、范

围和面积等相关属性信息。

（三）以面状数据形式更新地面宽度大于等于 3 米且长度大于

等于 500 米的各类道路的位置、长度和面积。更新各类铁路的位置、

长度和面积。

（四）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2500 平方米的硬化地表、工业设

施和其他构筑物的类别、位置、范围和面积等相关属性信息。

（五）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400 平方米的人工堆掘地（包括

采掘场、建筑工地和堆放场）的类别、位置、范围和面积等相关属

性信息。

（六）更新占地面积大于等于 1600 平方米的荒漠和裸露地表的

类别、位置、范围和面积等相关属性信息。

（七）更新常年水面面积大于 400 平方米的河流、水库、坑塘

的位置和影像获取时的水面覆盖情况。

二、地理国情要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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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线状要素形式更新已通车的各类道路的名称、位置、

类型、道路编号、技术等级、车道、宽度、单双向等相关属性信息；

以线状要素形式更新铁路的名称、位置、类型、线路编码、单双线、

建成时间、重复路段编码等相关属性信息。

（二）以线状要素形式更新宽度大于 3 米且长度大于等于 500

米的常年河、时令河和人工河流（渠）的高水位空间位置，河道宽

度大于等于 20 米的采集河道范围线构面、结构线构面并赋予属性，

河道宽度小于 20 米的采集中心线并赋予名称、实体编码、等级、

流域、长度、单双向、通航性质、共享河段编码等属性信息；更新

5000 平方米以上水库的最高蓄水位线构面并赋名称、编码、库容、

用途等属性信息；更新 1000 平方米以上坑塘的岸线构面和要素属

性。

（三）更新宽度大于 3 米且长度大于 100 米的堤坝等水工设施

以及相关属性信息；更新隧道、桥梁、码头、车渡、高速公路出入

口、加油加气站等交通附属设施以及相关属性信息。

三、地理单元

（一）更新全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

等各级行政单元的空间范围及相关属性信息。

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

- 8 -

（二）更新开发区、保税区、国有农林牧场、自然文化保护区、

世界遗产地、旅游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、湿地公

园、水源保护区、环境保护区、湿地保护区等社会经济区域单元和

自然地理单元的空间范围及相关属性信息。

（三）更新居住小区、水厂、电厂、污水处理厂，以及工矿企

业、学校、医院、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院落以及休闲娱乐、体育活

动场所、名胜古迹、宗教场所等城镇综合单元的空间范围及相关属

性信息。

附件 2

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责任分工

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市发展改革委

负责提供产业、基础设施项目名录更新以及专

项规划涉及空间管控内容有变化的相关更新

数据。

市财政局
负责督促落实更新工作所需的财政资金，负责

将全市遥感影像采集与处理、市级地理国情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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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据库、市级信息系统的更新维护等所需费用纳

入市级财政专项经费预算。

市经济信息委

负责提供全市工业园区（含开发区工业集聚

区）的产值、入驻企业（项目）名录、面积、

就业人数等相关更新变化数据；负责提供加气

站空间分布变化情况的更新数据。

市教委

负责提供教育机构（含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、

继续教育等）的位置、范围、职工、学生、教

学设施等相关更新数据。

市城乡建委

负责提供全市基础设施及其服务能力以及专

项规划涉及空间管控内容有变化的相关更新

数据。

市交委

负责提供全市公路、铁路、航道、港口、航运

等交通以及交通附属设施类别、位置、面积等

相关更新数据。

市农委

负责提供国有农牧畜渔场、蔬菜基地以及特色

农业园区、种养殖场的位置、范围、产值、内

部企业名录、人员情况、用地用房情况等相关

更新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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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市商务委
负责提供全市商业机构、商业街、商圈以及加

油站等相关更新数据。

市公安局

负责督促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及时受理

并查处阻碍地理国情数据更新工作人员实施

调查、侵犯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行为；负责提

供公安派出机构、全市门牌地址、人口等方面

的更新资料。

市国安局
负责地理国情数据更新工作中相关危害国家

安全事件处置工作。

市监察局
负责地理国情数据更新工作的行政监察，受理

对更新工作违纪行为的举报和查处。

市民政局

负责提供市级、区县级的行政界线、全市标准

地名以及社团组织的空间位置、范围等更新资

料。

市国土房管局

负责提供土地利用现状调查、地籍调查、房产、

土地利用规划、基本农田保护、地质灾害及风

险隐患区、地质遗迹保护区、矿产资源、矿业

权位置、范围、面积等相关更新数据；负责提

供专项规划涉及空间管控内容有变化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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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更新数据；负责提供全市到乡镇级、行政村级

（主城区到村组级）界线的更新数据。

市环保局

负责提供全市各级生态功能区、水源保护区、

饮用水水源地、环境保护区、生态系统保护区、

水环境功能区位置、范围和面积以及环境质量

（自动监测站）、环保设施、污染源分布以及

专项规划涉及空间管控内容有变化的相关更

新数据。

市规划局

牵头制定地理国情数据更新目录和技术标准；

指导和培训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；负责

统筹全市遥感影像采集、处理与分发，以及基

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；负责整合处理各区县

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

提供的成果资料；负责全市地理国情数据库更

新维护。

市城管委

负责提供全市市政管辖的城市道路、桥梁、隧

道等设施相关属性信息，全市风景名胜区、公

园、绿地的位置、范围、面积等相关更新数据，

全市市政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公共基础设施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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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卫基础设施及其服务能力等相关更新资料。

市水利局

负责提供全市各类水利设施的类型、位置、范

围和面积等相关属性信息，水文水资源的分布

情况，水土流失情况的位置、范围和面积及预

防措施等属性内容，各类监测站点分布信息的

更新变化情况。

市文化委

负责提供全市文物普查、文化遗产、文保界线、

历史文化街区、文广设施以及各类广播电视基

础设施等相关更新资料。

市卫生计生委

负责提供全市各类医疗机构、妇幼保健机构的

位置、范围、面积、用地用房情况、医护力量、

大型医疗设备、床位等相关更新资料。

市审计局
负责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经费使用、工

作绩效的审计工作。

市移民局
负责提供重点移民区分布及三峡库区重庆段

相关更新资料。

市安监局 负责提供各类重大危险源相关更新资料。

市统计局
参与开展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数据统计分

析工作，负责提供重庆市经济、人口、农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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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相关更新统计资料。

市林业局

负责提供全市森林类别、林种及分布情况，天

然林、人工林分布及相关属性，荒漠化土地类

型、位置和面积，森林公园、森林和野生动物

类型、湿地类型、自然保护区、湿地的位置、

范围、面积等属性信息更新数据。

市旅游局

负责提供全市旅游资源、旅游产业和全市各类

星级酒店的级别、位置和服务能力等相关更新

数据。

市民防办 负责提供各类民用防空设施相关更新数据。

市政府督查室

负责市政府对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重

大工作部署、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推进

和完成情况及其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的督查。

重庆警备区
负责涉军区域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工作人

员的安全协调，负责相关保密审查。

市通信管理局

负责提供全市通信基础设施走向、属性等变化

信息；负责提供相关企业的位置、产值等相关

更新数据。

市地震局 负责提供全市各类地震的更新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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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 更 新 内 容

国网市电力公司
负责提供全市 110kV 及以上电力线、电力基础

设施等相关更新资料。


